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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修正重點 

貸款種類及修訂重點 說明 

新增「休閒農場貸款」，主要內容如下： 

一、 貸款對象：依據「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規

定，已取得休閒農場籌設同意文件或許可登記

證之自然人或法人。 

二、 貸款用途：經營休閒農場所需建造、改善休閒

農業設施之資本支出或經營所需週轉金，但購

地所需資金除外。 

三、 貸款額度：最高 2千萬元；週轉金 1千萬元。 

四、 貸款期間：資本支出最長 15年，週轉金 4年。 

五、 貸款利率：自然人年息 1.5%；法人年息 2%。 

配 合 休 閒 農 業 政

策，發展地區農業特

色，鼓勵發展休閒農

業，提供低利貸款，

協助經營業者提升

產業競爭力，促進農

業旅遊國際化。 

新增「農民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

款」，主要內容如下： 

一、 貸款對象： 

(一) 產銷經營類：配合農委會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

（農業加值）、黃金廊道、與農民、農民團體或

農業產銷班有契作關係或配合其他農業政策，

且產銷經營計畫須先經農委會核定之農民組織

及農企業。 

(二) 研發創新類：從事農、林、漁、牧業之新品種、

新技術、新產品、技術服務及其他農業科學技

術之試驗研究改良與開發創新之農民組織及農

企業，且具備下列情形之一者： 

1. 最近 3 年內曾獲農委會補助執行業界科技專

案計畫。 

2. 曾獲農委會科技農企業菁創獎得獎之公司，

或其他部會所舉辦創新研發等競賽獎項。 

3. 進駐或曾進駐農委會創新育成中心或財團法

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創新育成中心。 

4. 曾獲農委會出具農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從

事研究發展活動認定意見書。 

5. 曾獲農委會出具係屬農業科技或新創事業具

為配合自由經濟示

範區農業加值等農

業政策，協助農民組

織及農企業提升技

術能力或從事研究

發展，以提高生產技

術與產品品質或服

務之附加價值，提供

促進農業產業升級

所需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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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性意見書。 

6. 曾獲農委會出具申請登錄創櫃板公司具創新

創意意見書。 

7. 其他經農委會認定其自行研發具創新性者。 

二、 貸款用途： 

(一) 產銷經營類：從事農、林，漁、牧業生產、農

產運銷及外銷集貨供應等所需設施、設備資本

支出及營運週轉所需資金。 

(二) 研發創新類：從事研究發展等計畫所需之資金。 

(三) 不包括購地所需資金。 

(四) 所稱農產運銷，指「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第

17款規定之農產品之集貨、選別、分級、包裝、

儲存、冷凍(藏)、加工處理、檢驗、運輸及交易

等各項作業。 

三、 貸款額度：本貸款額度如下，並應扣除政府補

助金額： 

（一）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 5 千萬元，其中

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 1 千萬元，但與農

民、農民團體或農業產銷班有契作關係者，

週轉金最高為 2千萬元。貸款用途屬資本支

出者，其貸款額度並以實際所需金額 70％為

限。 

（二）本貸款借款人加計其負責人申請農委會各

種專案農貸餘額上限為 8千萬元。 

四、 貸款期間：資本支出最長 10年，週轉金 3年。 

五、 貸款利率：年息 2%。 

新增「農民組織及農企業天然災害復耕復建貸款」，

主要內容如下： 

一、 貸款對象：天然災害發生後，經農委會依「農

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 16條規定公告或核定

之直轄市或縣(市)，為辦理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

款地區，該地區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之農民組織

及農企業，遭受農業損失者。 

二、 貸款用途：農民組織或農企業災後復耕復建之

為協助農民組織及

農企業於遭受農業

天然災害後，得以儘

速復耕復建，提供農

業重建所需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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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三、 貸款項目、額度及期限，準用農委會依「農業

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 6 條規定公告之農業天

然災害低利貸款項目、額度及期限。但每一借

款人最高貸款額度如下： 

(一)農作物及林業：各 1千萬元。 

(二)漁業：5千萬元。 

(三)畜牧：2千萬元。 

四、 貸款利率：年息 1.5%。 

修正「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將貸款對象及額度，

有關取得酒製造業許可執照之農民予以刪除。 

配合「農村酒莊輔導

作業要點」第 4點第

2 款規定，該要點輔

導對象係針對農業

組織酒莊。 

修正「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主要內容如下： 

一、 新增雞蛋友善生產系統類貸款。 

二、 貸款額度：最高 3 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 1

千萬元。 

三、 貸款利率：年息 1.5%。 

四、 放寬符合雞蛋友善生產系統之新(擴)建蛋雞

場，得申請本貸款。 

一、 為提高蛋農導

入蛋雞友善飼

養模式之意願

及推廣雞蛋友

善生產系統，爰

貸款對象增列

雞蛋友善生產

系統類。 

二、 配合產業政策

管理，不予核貸

項目，其中新

(擴)建蛋雞場，

修正為未符雞

蛋友善生產系

統之新(擴)建蛋

雞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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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農民經營改善貸款」，主要內容如下： 

一、 刪除「實際從事農、林、漁、牧類生產」等文

字，不再重複規定。 

二、 貸款用途： 

(一) 放寬得用於直接從事農產運銷、加工。 

(二) 增列農產運銷或加工者，如與農民有契作關係

者，週轉金最高額度為 120萬元。 

一、 具農會會員、農

民健康保險被

保險人或漁會

甲類會員身分

者，其已依「農

會法」、「農民健

康保險條例」或

「漁會法」審查

符合實際從事

農、林、漁、牧

類生產規定，爰

刪除「實際從事

農、林、漁、牧

類生產」等文

字，不再重複規

定。 

二、 為落實農業產

業加值升級政

策，放寬貸款用

途得用於直接

從事農產運銷

及加工，並配合

修正相關規定。 

修正「山坡地保育利用貸款」，其中應檢具之申貸證

明文件，如主辦機關可電子查驗及提供者，得免予

檢附。 

配合內政部推動線

上查詢地籍資料之

便民服務，主辦機關

如可電子查驗及提

供者，得免予檢附。 

修正「農業節能減碳貸款」，主要內容如下： 

一、 貸款對象：增列農企業得購置使用淨潔能源農

業設備。 

二、 貸款用途： 

(一) 擴大「購置使用淨潔能源設備」之適用範圍，

由購買太陽能、風力農業生產設備，放寬適用

節能減碳為國家重

要政策，為能達成政

策效益，並活化嚴重

地層下陷及受污染

農 業 地 區 多 元 利

用，新增設置綠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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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至生質與廢棄物能源、地熱、海洋能、水

力發電等新淨潔能源項目。 

(二) 增列「設置綠能設施並出售電力」之用途，使

嚴重地層下陷及受污染農業地區之農(漁)民及

農(漁)民團體得生產綠能(種電)。 

三、 貸款額度：最高 3千萬元，貸款成數如下： 

(一) 購置使用淨潔能源設備者，以其購置實際需要

金額 90%為限。 

(二) 設置綠能設施並出售電力者: 

1. 設置於屬借款人、其配偶或一親等直系血親

所有之農地者，以其購置實際需要金額 70%

為限。 

2. 餘以其購置實際需要金額 50%為限。 

四、 貸款利率： 

(一)購置使用淨潔能源設備者為年息 1.5%；其中農

(漁)民團體及農企業為年息 2.5%。 

(二)設置綠能設施並出售電力者為年息 3%。 

施並出售電力者為

貸款對象，並將購置

使用淨潔能源設備

增加其能源項目，及

放寬農企業得以申

請購置使用淨潔能

源設備。 

修正「青年從農創業貸款」，主要內容如下： 

一、 放寬非專案輔導之青年農民申貸資格： 

(一) 農業訓練時數由 150小時調降至 80小時。 

(二) 新增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者： 

1.於農委會核定之農業經營專區內已簽訂土地

利用公約，並取得擔任營運主體之農會所出

具佐證文件。 

2.取得「農會法」第 12 條所定農會會員或「漁

會法」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所定甲類會員資

格。 

3.受僱從事水產養殖生產工作，並提供僱用契

約、在職證明、勞工保險或其他足資證明受

僱文件之一。 

4.於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有養殖放養量申報紀

錄。 

5.出具林業產銷合作社社員之證明文件、森林登

一、 為落實輔導及

培育農業青年

人力政策，協助

青年農民取得

營農資金，放寬

貸 款 申 貸 資

格，調降相關農

業訓練時數，新

增實際從事農

業生產者。 

二、 對於專案輔導

之青年農民，新

增貸款資金得

用於直接從事

農產運銷所需

用途。另配合專

案輔導實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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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證、國有林林產物採取(搬運)許可證、公私

有林林產物採運許可證、林業主管機關核發

受政府獎勵造林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持續經

營林業文件之一。 

6.配合農委會農業政策，並取得農委會或所屬機

關（構）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 放寬青年得有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惟其所支

領之年薪資所得加計執行業務所得之合計數應

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之全年總額。 

二、 增加專案輔導之青年農民貸款優惠： 

(一) 放寬貸款用途：得用於直接從事農產運銷、加

工。 

(二) 放寬優惠利率條件：於專案輔導期間，經營規

模達農委會所屬機關(構)訂定之專案輔導青年

農民申請設施設備補助規定之經營規模以上

者，租金貸款為無息，其他為年息 1%。 

(三) 提高貸款額度：最高由 5 百萬元提高為 1 千萬

元，其中週轉金由 1百萬元提高為 2百萬元。 

(四) 延長貸款期限：資本支出，最長由 10年延長為

15年。 

畫，修正有關專

案輔導青年農

民申貸本貸款

優惠利率、貸款

年限及每一借

款 人 額 度 上

限，以充分協助

專案輔導之青

年農民營農資

金。 

修正「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主要內容如

下： 

一、 放寬設籍同一直轄市或同一縣(市)之規定，對於

戶籍如設於下列行政區域者，分別視為同一直

轄市或同一縣(市)： 

(一) 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 

(二) 新竹縣及新竹市。 

(三) 嘉義縣及嘉義市。 

二、 配合新增貸款種類，規定每一借款人申貸總餘

額上限。 

三、 配合新增貸款種類，規定新種貸款資金交付方

式。 

一、 鑑於部分直轄

市、縣(市)生活

圈 毗 鄰 或 重

疊，為便利借款

人申貸，爰放寬

設籍同一直轄

市或同一縣(市)

之規定。 

二、 配合新增貸款

種類，規定除

「農民組織及

農企業天然災

害復耕復建貸

款」，不計入每



 7 

一借款人貸款

總 餘 額 上 限

外，其餘新增貸

款，從其最高貸

款額度規定。 

三、 規定新種貸款

資金屬資本支

出者，其款項支

付交易相對人

方式。 

 
 


